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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北區業務組制定 

  如有任何疑義，請洽詢 03-4339111#3305 黃小姐 

                      03-4339111#4228 林先生 

                      03-4339111#3059 潘小姐   

   ＊＊本資料因應 106 年度計畫修訂，適用至 106 年 12 月 31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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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醫療照護整合計畫_出訪準備及注意事項 

報備支援 特約醫事機構所屬醫師至照護對象住家提供醫療服務，得視為符合醫師法

所稱應邀出診，不需經事先報備；其他醫事人員至照護對象住家提供醫療

服務，須依法令規定事前報經當地衛生主管機關核准及保險人同意。 

 依據衛生福利部 105年 4月 12日衛部醫字第 1051662047號函： 

其他醫事人員至照護對象住家提供醫療服務，得將院內相關醫事人員造

冊，並檢具承作服務項目證明，向所在地衛生局申請核備，視同各該醫事

人員法律所稱之「經事先報准」者，可免予逐病人個案報備。  

出

訪 

攜

帶

工

具 

 

初次_收案申請書 □案家簽名 

診所病歷 

(詳實記錄) 

□紀錄訪視時間（抵達案家、及離開案家時間） 

□病人或家屬簽章 

居家訪視紀錄單 

(簡單填寫) 

□必填，並留存案家 

醫師名片 □含 24小時醫療群連絡電話 

看診工具 □(非必要)白袍、聽診器、血糖機、血壓器… 

□視個案階段，攜帶適切之工具 

讀卡設備 □過卡、取卡號，針對特殊情況，則依實際異常原因取異常代碼，如讀卡

設備故障之異常代碼為 A000(未取得就醫序號)或 A001(已取得就醫序號)等 

備註：針對案件量少或剛出訪院所允以放寬免攜帶讀卡設備。 

進行方式(首次) □說明來意、本計畫內容（可參考說帖） 

□詢問過往病史、瞭解用藥紀錄（可察看藥袋） 

□討論服務項目(一般診療為限)、送藥方式 

收案申請(上傳 VPN) 詳 VPN 登錄手冊，由 VPN送保險人備查，保險人得視情況實地評估照護

對象之醫療需求。 

部分負擔 □居家照護醫療費用*5% 

 (重大傷病、低收入戶、山地離島地區等符合免收部分負擔者免收)，醫療   

資源缺乏地區之保險對象自行負擔費用得予減免 20% 

□藥品部分負擔另計 

□如收費並應開立收據 

備註:居家照護醫療費用指扣除藥費與藥事服務費(另依門診藥品部分負

擔計收)以外之費用，包含各類醫事人員訪視費、檢驗(查)費等。 

IC卡上傳 同現行作業，仍應進行 IC卡上傳 

申報費用(擇一) 

 

 

 

 

 

敬請依照計畫之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之規定進行申報(詳計劃書 P12~P15) 

 案件分類與特定治療項目代號： 

照護階段 案件分類 任一特定治療項目代號 

居家醫療 E1 EC 

重度居家醫療 A1 EC 

安寧療護 A5 EC 
 

延長照護或照護階段異動 應再次填寫收案申請書，並於 VPN 登錄異動。 

送審 □收案申請書、病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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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申報準則 

 各院所類別費用申報基準 

 院所類別 

照護

階段 
醫院/診所 居家護理所 

以主要提供服務院所申報

(不限) 

居家

醫療 

 醫師訪視費 

 藥費、藥服費 

 檢驗(查)費 

  

重度

居家

醫療 

 醫師訪視費 

 藥費藥服費 

 檢驗(查)費 

 

 護理訪視費 

 

 呼吸治療人員/其他專

業人員(限社會工作人

員或心理師)訪視費 

(其他專業人員僅限呼吸器

依賴患者、臨終病患申報) 

 呼吸器使用(限呼吸器

依賴患者申報) 

 緩和醫療家庭諮詢費 

安寧

療護 

 醫師訪視費 

 藥費藥服費 

 檢驗(查)費 

 護理訪視費 

 

 呼吸治療人員/其他專

業人員(限社會工作人

員或心理師)訪視費 

 呼吸器使用 

 病患自控式止痛 

 臨終病患訪視費 

備註： 

(1) 藥費、藥事服務費、檢驗(查)費由提供服務之特約醫事服務機構依規定申報，不得由護理機構申

報，否則不予支付。 

(2) 執行居家居家醫療照護整合計畫得併行流感疫苗注射或預防保健：申報方式如下 

A. 併行流感疫苗注射：配合 CDC新增接種處置費 A2001C(100點)，是類案件分二筆申報，居家

整合案件(E1,A1,A5)累積 1次就醫序號，並收取部分負擔；流感疫苗案件，案件分類 D2，卡

號 IC01、無部分負擔，『特定診療項目任一欄位』填『EC居家醫療照護整合計畫』。 

B. 併行預防保健：是類案件分二筆申報，居家整合案件(E1,A1,A5)累積 1次就醫序號，並收取

部分負擔；預防保健案件，案件分類 A3，不累積就醫序號，不收部分負擔，『特定診療項目

任ㄧ欄位』填「EC居家醫療照護試辦計畫」。 

(3) 部分負擔計算方式與申報代碼： 

開藥狀況 調劑情形 部分負擔代碼 收費 

未開藥  K00 醫療費用*5% 

有開藥 交付調劑 K00 醫療費用*5% 

有開藥 自行調劑 K20 醫療費用*5%+藥品部分負擔計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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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康保險居家醫療照護整合計畫_宣導單張 

敬啟者平安： 

 為提升因失能或疾病致外就醫不便患者之醫療照護可近性，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

險署自 105 年 2 月 15 日起實施「全民健康保險居家醫療照護整合計畫」，提供外出就

醫不便患者更妥適的醫療照護，由醫師到府提供醫療服務。 

☆如您或您的家屬為居住於住家且因失能或疾病特性致外出就醫不便，有醫師到府看

診與照護之需求，符合以下條件，可洽本院所/健保署詢問。 

1、 有明確醫療需求。 

2、 因失能或疾病特性致外出就醫不便。 

☆服務內容 

1、 一般西醫門診診療服務。 

2、 一般藥品處方箋用藥。 

3、 居家護理服務。 

4、 居家呼吸照護服務。 

5、 居家安寧服務 

6、 個案健康管理。 

7、 電話諮詢服務。 

☆費用支付（部分負擔） 

1、 依健保法規定，保險對象應自行負擔居家照護醫療費用之 5%，藥品部分負擔另

計。 

2、 符合減少或免除部分負擔條件者(重大傷病、低收入戶等)，可依規定減免部分負

擔。 

 

 

如您有任何疑問， 

歡迎電洽 03-4339111#3059 潘小姐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北區業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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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醫療照護整合計畫_居家醫療出訪照護紀錄單 

姓名：                     出生日期： 

年度/

日期 
時間 照  護  紀  錄  內  容 

簽名

(章) 

    

    

    

    

    

    

    

    

    

    

頁數： 

注意事項： 

1. 本紀錄單留存於照護個案家中(照護醫師應簽章)，以利其他醫事人員或長期照護服務人員提供

整合性之居家照護。 

2. 24小時諮詢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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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免部分負擔或減免之地區 

 山地離島地區(本轄區)：免部分負擔 

桃園市 復興鄉 

新竹縣 尖石鄉、五峰鄉 

苗栗縣 泰安鄉 

 

 

 106 年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資源缺乏地區施行區域：(保險對象部分負擔得予減免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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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常代碼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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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康保險居家醫療照護整合計畫」使用者手冊 

【系統目的】 

本系統係提供參與「全民健康保險居家醫療照護整合計畫」(計畫簡稱 HMIC)

院所，進行收治個案之案件申請，並提供同一照護團隊之院所共享團隊內收治個

案之照護資料。 

 

【操作說明】 

一、 連結： 

連結「健保資訊服務網系統(VPN)」。 

首頁網址：（https：//medvpn.nhi.gov.tw/)。 

二、 申請服務項目： 

首次使用「居家醫療照護整合計畫」此服務項目者，請先依下列說明完相

關前置作業，方能使用此服務項目： 

(一) 由機構管理者持「醫事人員卡」或「健保卡」或「自然人憑證」登入後，

執行下列作業： 

1. 執行「健保服務申請作業」。 

2. 使用「機構使用者維護作業」，設定機構使用者。 

3. 使用「使用者授權管理作業」，設定使用者可使用之健保服務。 

(二) 相關細部作業說明，請參閱首頁之「新手上路」 

【項次四、權限申請】 

 

三、 登入： 

完成「居家醫療照護整合計畫」健保服務申請後，使用者以「憑證登入」

https://medvpn.nhi.gov.tw/iwpe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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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如下畫面，左邊「服務項目」將顯示該登入人員個人所屬權限之作業清單。 

 點選「居家醫療照護整合計畫」項下之「居家醫療照護整合計畫案件申請」 

 
 

【整體說明】 

本系統現行主要提供四項功能，未來將視需要再行擴充建置： 

「居家醫療照護整合計畫案件申請」、「居家醫療整合照護計畫案件查詢」、「居家

醫療整合照護計畫案件上傳」及「居家醫療整合照護資訊共享平台」 

一、 「居家醫療照護整合計畫案件申請」作業： 

1. 「居家醫療照護整合計畫案件申請」作業有『申請』、『送件』、『更正』、

『刪除』、『最新一筆查詢』、『清除』六個功能。 

2. 醫事機構需事先通過申辦此計畫之參與院所(試辦計畫代碼為「HM」)，否則

登入此畫面後，系統將管控不顯示此畫面之功能。 

3. 登入此畫面後，先輸入『病患身分證號』、『出生日期』，系統即自動檢核

此個案是否已由其他居家醫療服務收案照護(如：此個案已於一般居護、呼吸

居護、安寧居護訪視收案尚未結案，將不得重複收案)。 

4. 個案若尚未被其他居家醫療服務收案照護，則亮起『申請』鈕 ，逐一輸入該

個案之照護資料(必要輸入資料欄位前以＊符號註明)。 

5. 輸入完成後按『申請』鈕 (此動作表完成申請書的填寫) ，若申請書內容填寫

有誤則按『更正』鈕進行更正。 

6. 若申請書內容確認無誤，則務必接續按『送件』鈕 ，以將此申請書送至健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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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備查。『送件』後的案件，即不可再進行異動，如送件後發現有需修改申

請書情事，請知會轄區業務組承辦人，經其同意並將該案件開放為『允許修

改』狀態，再由院所進行修正(院所須於開通修改權限三內完成資料修改，否

則系統將在三日後自動收回開通權限)。 

7. 結案作業: 

個案申請送出後，只允許院所進行個案結案作業。如欲進行結案，則於此畫

面輸入個案 ID 及生日，按『最新一筆查詢』鈕進入『更正』模式，輸入該

個案之『結案日期』及『結案原因』二個欄位，並按『更正』鈕後，即可完

成結案作業。 

 

二、 「居家醫療整合照護計畫案件查詢」作業： 

針對已輸入的個案，收案院所及團隊院所均可查詢同團隊個案之照護資

料，惟只有個案之收案院所得以異動照護資料，即同一照護團隊之其他院所僅

能查詢資料。 

三、 「居家醫療整合照護計畫案件上傳」作業： 

本作業乃提供院所將院內 HIS 系統之個案申請書相關資料轉出後整批上

傳，以減少院所逐筆登打個案資料的時間。如欲執行本作業，請先參閱 VPN 首

頁「下載專區」->服務項目「試辦計畫資料維護」之「B-106 年全民健康保險居

家醫療照護整合計畫_XML 上傳格式說明」以產製符規格之 XML 檔案。 

 

 

四、 「居家醫療整合照護資訊共享平台」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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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個案基本資料、照護計畫、各類醫事人員之訪視紀錄、意見交流、24

小時電話諮詢服務等資訊，以利醫療團隊內跨院際分享同一個案之照護資訊，

強化個案健康管理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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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細部作業說明】 

壹、 「居家醫療照護整合計畫案件申請」作業 

一、 請點選「居家醫療照護整合計畫」項下之「居家醫療照護整合計畫案件申請」。 

 

二、 進入個案申請書維護主畫面。 

 

三、 輸入病患身分證號、出生日期。 

(一) 輸入『病患身分證號』、『出生日期』，系統即自動檢核此個案是否已由其

他居家醫療服務收案照護，如此個案已於一般居護、呼吸居護、安寧居護訪

視或本計畫其他團隊收案尚未結案，將不得重複收案。 

(二) 另並判斷該病患是否被同照護團隊之其他院所收案中，若有則系統自動帶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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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患資料，且該院所僅能查詢而無修改權限。 

(三) 此個案若尚未被其他居家醫療服務收案照護，『申請』、『最新一筆查詢』

及『清除』鈕亮起。 

(四) 性別會依照身分證號自動帶入，申請日期預設為系統日期，可修改；受理日

期則為案件送出時自動帶入系統日期，不可修改。 

 

(五) 「照護團隊代碼」為 HM 開頭加 8 碼數字，可點選旁邊『…』按鈕選擇所屬

之「照護團隊代碼」按『確定』，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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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當個案有長照服務需求時，系統會預設帶入該收案院所所在之長照機構，如

要選擇其它機構，可點選旁邊電話圖示，查看適合轉介的機構，當快點二下

後，系統則自動帶入該機構名稱。 

 

 

 

 

(七) 「申請類別」有申請收案、申請延長照護、照護階段轉換三種，說明如下： 

1. 申請收案： 

個案尚未被收案照護，或已結案重新申請收案照護時使用。 

新收個案應於收案日起 30 天內，提出收案申請，逾期則無法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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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申請延長照護： 

個案已被收案照護，並有需要延長照護期間時使用。 

申請延長照護期限為核定迄日前後 30 天，核定迄日超過 30 天則需結案

後重新申請。 

  

當選擇「申請延長照護」時，系統會自動帶出前一筆申請資料，並清除

「訪視計畫」及「醫囑」相關欄位資料。 

「申請延長照護」時，若仍在個案核定效期之內，則延長照護的起始效

期為「前次核定迄日+1」天(即接續日)；若已超過核定效期才進行申請，

則核定起日則為「申請日」。 

例如： 

一個案的核定迄日為 104/10/31，若院所於申請日 104/10/20 提前申請延

長照護，則該延長照護核定起日為 104/11/01；若院所於申請日 104/11/03

申請延長照護，則該延長照護核定起日為 104/11/03。 

3. 照護階段轉換： 

於個案病情改變，須轉換照護階段時使用。 

院所完成照護階段變更後，核定起日為申請日當天，而前一筆申請資料

將由系統自動結案。 

當申請照護階段轉換，系統會自動帶出前一筆資料，並清除收案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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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護階段、醫囑、訪視計畫及醫囑醫師相關資料 

(八) 醫事機構收案日期： 

「申請收案」時可更正，「申請延長照護」及「照護階段轉換」時會

自動帶入原收案日期，不可更正。 

(九) 申請日：預設為院所『申請』的系統日期，可更正。 

(十) 受理日：為院所執行『送件』成功的系統日期，不可更正。 

(十一) 社會福利身分別選擇「領有身心障礙證明」時，下方的障礙類別、障礙

等級、新制或舊制身心障礙類別評估為必填；如選擇「新制」時，則要再續

填障礙類別及 ICD 診斷。 

 

(十二) 皮膚狀況選擇「損傷」時，後續欄位為必填，損傷類別可複選。 

 

(十三) 日常生活活動能力(ADL)的填寫方式為點選下圖所示按鈕。 

     

點選前述按鈕後彈跳出明細視窗，自 106 年起新增必填『評估日期』欄位，

輸入完成後，總分與依賴程度為由系統自動加總及判斷。 

再點選『確認』後，分數會自動帶回申請書總分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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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肌力為數字欄位，必為整數。 

(十五) 「收案條件」第一項及第二項為必要條件，必選。第二項可複選，勾選

疾病特性時，則要在後方欄位稍加描述，字數限制為 25 字。 

 
(十六) 「收案條件」勾選第五項時，「末期病患主要症狀表」必填至少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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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病患症狀點選按鈕後，彈跳出明細視窗，於勾選後按『確認』返回。 

 

  
 

(十七) 「照護階段」選單分居家醫療、重度居家醫療及安寧療護。 

選擇安寧療護時，下方的Ａ(疼痛評估)、Ｂ(ECOG)、Ｃ(安寧緩和意願書或

同意書簽署)三項為必填欄位。 

 

     

(十八) 疾病診斷相關欄位一律填入 ICD10 代碼，系統自動轉為大寫並檢查是否

為有效碼。(填入數字即可，小數點免填 如：G45.0 只要輸入 G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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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 「醫囑」相關欄位為選填，至少需完整填寫一項。例如：勾選更換鼻胃

管，則頻率、材質、管徑大小皆要填寫。 

 

(二十) 「照護期間」上限為 2 年(24 個月)，超過一年提示下列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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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 輸入所有申請書欄位後，按『申請』 鈕後會顯示提示視窗如下： 

 

此時申請資料尚未送件，且必須於申請日起 30 內送件才為有效資料。申請

資料送件前，尚且允許『修改』與『刪除』資料。若自申請日起超過 30 天未送

件，則顯示下列提示訊息並只允許『刪除』資料。 

  

 

(二十二) 註：各項目之「其他」欄位的字數限制 

項目 字數限制 

住家種類 中文 10 字 



醫療資訊系統                                                                          使用者手冊 

22 
 

居住狀況 中文 20 字 

常用語言 中文 20 字 

意識狀態 中文 10 字 

呼吸 中文 10 字 

進食 中文 10 字 

排泄 中文 10 字 

皮膚狀況 中文 10 字 

疾病史 中文 500 字 

過敏史 中文 150 字 

收案條件：疾病特性 中文 25 字 

收案條件：其他 中文 50 字 

其他照護需求評估 中文各 15 字 

醫囑：疼痛控制 中文 50 字 

醫囑：其他處置 中文 200 字 

醫囑：藥物處方 中文 100 字 

醫囑：管路材質 中文 1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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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執行『送件』時，系統會再顯示下圖提示視窗，提醒院所案件送出後即不可

更改，並比對擬送出之申請書資料是否有修改而未執行『更正』情況，若有

會再顯示提示訊息『資料有異動，請先按更正更新資料』。 

 

  

 

 

 

 

 

 

五、 『送件』成功後『受理日』期即為送出當天系統日，此日期將無法再行變更，

當資料送出後，所有按鈕狀態則全部鎖定，只允許結案，如發現資料有誤需

要變更資料，需請健保署分區業務組承辦人員開通修改權限，而院所完成變

更後需再通知健保署收回修改權限，或待系統 3 日後自動收回修改權限，否

則後續將無法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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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居家醫療整合照護計畫案件查詢 

一、 請點選「居家醫療整合照護計畫案件查詢」 

 

二、 進入查詢主頁面 

(一) 查詢條件「申請日起迄日」為必填欄位。 

 

(二) 『照護團隊代碼』只能輸入院所所屬之團隊代碼，當輸入『照護團隊代碼』

時能查詢同一團隊內所有院所照護之個案資料 ，當未輸入時表查詢本院收

案資料。 

(三) 「產制檔案」功能只能產生本院之收案資料。 

三、 輸入查詢條件按下『查詢』，即進入多筆清單顯示頁面；點選身分證號則可

進入申請書頁面查詢該個案明細資料。 

點選『產製檔案』後，可將申請書完整資訊產製成 CSV 檔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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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居家醫療整合照護計畫案件上傳」作業 

一、 請先參閱 VPN 首頁「下載專區」->服務項目「試辦計畫資料維護」之「B-106

年全民健康保險居家醫療照護整合計畫_XML 上傳格式說明」產製符規格之

XML 檔案。 

(一) 點選『瀏覽』 

 

 

(二) 點選『上傳』 

 

(三) 檔案上傳後請點選『查詢』以得知檔案檢核結果 

 

二、 上傳作業備註說明：  

(一) 批次檔案類型格式為 XML 檔(副檔名為.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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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檔案命名規則： 

HMIC+醫事機構代號(10)+上傳月份(YYYMM)+流水號(001).XML。 

範例：HMIC350120000010505001.XML。 

(三) 檔案名稱不得重複。 

(四) 上傳格式說明及範例請詳『下載專區』。 

(五) 上傳檔案後請查詢檢核結果，若有 1 筆以上錯誤則全部不入檔，請更正後再

全部重新上傳。 

(六) 若查詢檢核結果為錯誤 0 筆，則表示資料已寫入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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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居家醫療整合照護資訊共享平台」作業 

一、 請點選「居家醫療整合照護資訊共享平台」 

 

 

(一) 輸入『照護團隊代碼』、『身分證號』、『生日』進行查詢個案的最新照護

資料。 

(二) 下方的『最新留言』則為照護團隊留給登入院所的未讀通知資訊。 

 

(三) 登入後顯示平台頁籤，分別為『基本資料』、『照護計畫』、『訪視訊息』、

『交流討論』及『24 小時電話諮詢紀錄』。 

(四) 『基本資料』頁籤來源為收案院所最新的收案申請書，只有收案院所能夠維

護，目前開放能夠維護的欄位僅有特殊事項及權限控管，其他欄位需回申請

書維護。 

1. 特殊事項主要是提供給團隊內照護人員該需知的事項，例如不可告知病人得

癌症、家有惡犬等。 

2. 權限控管則是收案院所控制團隊內哪些院所成員可共享該病患照護資訊及參

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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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照護計畫 

1. 『照護計畫』頁籤為院所針對該病患所要達到的照護目標及訪視頻率所作的

維護，每次計畫有所變更都可新增一筆。 

2. 如要查詢歷史照護計畫，可以用前一筆按鈕作查詢。 

3. 每次進入畫面預設最新照護計畫，按鈕狀態為修改模式，只能更正、複製、

刪除；如要新增，請先複製後修改部分資料，或清除後登打完整資料，再按

下新增按鈕，才可新增一筆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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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訪視紀錄 

1. 『訪視紀錄』頁籤分為『訪視紀錄查詢』、『健康狀態維護』、『醫師維護』、

『護理師維護』、『呼吸治療師維護』、『臨床心理師維護』及『社工師維

護』共 7 個子頁籤。 

2. 訪視紀錄查詢：訪視日期為必要欄位，系統會將該區間內所有的訪視紀錄顯

示在下方，點選明細即可進入查看最新資料，只有登打院所可以維護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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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健康狀態維護：供院所登打訪視時病患最新的健康狀態。畫面預設帶入最新

一筆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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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醫師維護』、『護理師維護』、『呼吸治療師維護』、『臨床心理師維護』

及『社工師維護』： 

(1) 供醫療人員訪視時記錄每次訪視時的問題描述及服務內容，以供後續訪視

的醫事人員了解病患最新狀況。畫面預設帶入最新一筆資料。 

(2) 登打完訪視日期時，系統會依照照護計畫之訪視頻率，預設帶入下次訪視

日期。 

 

      （醫師維護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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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理師維護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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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吸治療師維護畫面) 

 

 

      (臨床心理師維護畫面) 

 

                      (社工師維護畫面) 

 

(七) 交流討論： 

1. 供照護團隊的成員針對共同照護病患的問題交流討論的平台。每新增一筆交

流訊息，都會顯示在畫面最下方，最新訊息排序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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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要新增一筆交流討論，請點選新增留言，畫面會轉到新增頁面，留言者也

可指定留給特定院所，只要把選取的院所往右『>』選擇即可。 

 

3. 如要回應或查看都可點選每項最右方的回應按鈕，裡面會將所有回應過的訊

息顯示。 

 

4. 『我的留言』此按鈕為協助查詢留言者查詢自己曾經發布過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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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24 小時電話諮詢： 

1. 提供院所記錄病患詢問的問題及回應人員的回應內容。 

 

 

2. 當要新增一筆諮詢紀錄時，請先點選新增按鈕，畫面會導向新增頁面，將相

關資料輸入後點選儲存即可，假如要維護修改，查詢後點選回應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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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照護團隊成員查詢」作業 

一、 請點選「照護團隊成員查詢」 

 

(一) 選擇照護團隊，系統將照護團隊成員及目前最新收案資料顯示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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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康保險居家醫療照護整合計畫：開立藥品處方時之申報規定 

一、 採同一療程申報、逐次向保險對象收取部分負擔。 

二、 針對開立藥品處方時之申報規範，補充如下： 

(一) 依門診醫療費用點數申報格式及填表說明規定，欄位 p4「藥品(項目)代號」之資料說明

二，同一療程案件，應按治療日逐一填報醫令代號。 

(二) 欄位 p14「執行時間-起」及欄位 p15「執行時間-迄」之資料說明四，同一療程(含療程

中併開藥等)案件應就醫令代號逐一填治療日期至年月日，時分可補 0。 

(三) 欄位 p17「慢性病連續處方箋、同一療程及排程檢查案件註記」之資料說明，如為慢性病

連續處方箋、同一療程或排程檢查(或檢驗)案件，本欄為必填欄位。 

三、 開立處方院所：居家醫療照護案件因屬同一療程，療程期間如開立藥品處方，因採逐次

計算部分負擔金額，申報方式如下(詳附表)： 

(一) 欄位 p3「醫令類別」欄位填寫「1：用藥明細」【自行調劑】，或「4：不得另計價之藥品、

檢驗（查）、診療項目或材料」【交付調劑】。 

(二) 欄位 p4「藥品(項目)代號」填寫藥品給付代碼。 

(三) 欄位 p14「執行時間-起」及欄位 p15「執行時間-迄」填寫治療日期。 

(四) 如為慢性病連續處方箋，欄位 p17「慢性病連續處方箋、同一療程及排程檢查案件註記」

須填寫「1：慢性病連續處方箋案件」；如為一般處方箋，本欄免填。 

四、 交付機構：因係逐次提供調劑服務，維持門診藥品部分負擔申報規定與代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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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立處方院所申報規定及部分負擔計算方式： 

案件分類 A1（居家照護）或 A5（安寧居家療護）或 E1（醫療給付改善方案及試辦計畫），且「特

定治療項目代號(一)」至「特定治療項目代號(四)」欄位之任一為 EC（全民健康保險居家醫療

整合照護試辦計畫） 

調劑

方式 
療程間處方情況 申報欄位 部分負擔計算方式 

自行

調劑 

1.僅開立一般箋 1. 欄位 p3「醫令類別」欄位

填寫「1：用藥明細」。 

2. 欄位 p4「藥品(項目)代號」

填寫藥品給付代碼。 

3. 欄位 p14「執行時間-起」

及欄位 p15「執行時間-迄」

填寫治療日期。 

4. 如為慢性病連續處方箋，

欄位 p17「慢性病連續處方

箋、同一療程及排程檢查

案件註記」須填寫「1：慢

性病連續處方箋案件」。 

1. 部分負擔代碼=K20。 

2. p3「醫令類別」=2及 3之

醫令點數加總*5%(A)。 

3. p3「醫令類別」=1，且 p17

「慢性病連續處方箋、同

一療程及排程檢查案件註

記」≠1，p14「執行時間-

起」相同之醫令點數加

總，依藥品規定計算部分

負擔點數(B)。 

4. 該案件部分負擔=A+B。 

5. 如 d52「特定地區醫療服

務」有值，該案件部分負

擔(A+B)*4%。 

2.僅開立慢連箋 

3.開立一般箋及慢連

箋 

交付

調劑 

1.僅開立一般箋 1. 欄位 p 3「醫令類別」欄位

填寫「4：不得另計價之藥

品、檢驗（查）、診療項目

或材料」。 

2. 欄位 p4「藥品(項目)代號」

填寫藥品給付代碼。 

3. 欄位 p14「執行時間-起」

及欄位 p15「執行時間-迄」

填寫治療日期。 

4. 如為慢性病連續處方箋，

欄位 p17「慢性病連續處方

箋、同一療程及排程檢查

案件註記」須填寫「1：慢

性病連續處方箋案件」。 

1. 部分負擔代碼=K00。 

2. p3「醫令類別」=2及 3之

醫令點數加總*5%(A)。 

3. 如 d52「特定地區醫療服

務」有值，該案件部分負

擔(A)*4%。 

2.僅開立慢連箋 

3.開立一般箋及慢連

箋 

給予注射藥品，交付

調劑其他藥品處方箋 

◎注射藥品： 

1. 欄位 p3「醫令類別」欄位

填寫「1：用藥明細」。 

2. 欄位 p4「藥品(項目)代號」

填寫藥品給付代碼。 

3. 欄位 p14「執行時間-起」

及欄位 p15「執行時間-迄」

填寫治療日期。 

1. 部分負擔代碼=K20。 

2. p3「醫令類別」=2及 3之

醫令點數加總*5%(A)。 

3. p3「醫令類別」=1，且 p17

「慢性病連續處方箋、同

一療程及排程檢查案件註

記」≠1，p14「執行時間-

起」相同之醫令點數加

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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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劑

方式 
療程間處方情況 申報欄位 部分負擔計算方式 

◎其他藥品： 

1. p 3「醫令類別」欄位填寫

「4：不得另計價之藥品、

檢驗（查）、診療項目或材

料」。 

2. 欄位 p4「藥品(項目)代號」

填寫藥品給付代碼。 

3. 欄位 p14「執行時間-起」

及欄位 p15「執行時間-迄」

填寫治療日期。 

4. 如為慢性病連續處方箋，

欄位 p17「慢性病連續處方

箋、同一療程及排程檢查

案件註記」須填寫「1：慢

性病連續處方箋案件」。 

**處方院所得申報所注射藥

品費（若屬大型點滴注射

時，並得同時申報注射技術

費）、空針費用，惟不得申報

藥事服務費，欄位 IDd28「處

方調劑方式」請填寫「1:交

付調劑」。 

總，依藥品規定計算部分

負擔點數(B)。 

4. 該案件部分負擔=A+B。 

5. 如 d52「特定地區醫療服

務」有值，該案件部分負

擔(A+B)*4%。 

**案件分類：依照護階段填報，同月份轉換照護階段時拆報。慢連箋第二、三次調劑，案件分類

請填 08。 

 

 

 

 

 

 

 

 

 

 

 

 

 

 

 

 


